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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任务由来 

2023 年 6 月，受北京市朝阳区新经纬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建设单位”)的委托，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了朝阳区十八里

店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二、评估依据 

1、国务院第 394 号令《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2、国土资源部发[2004]69 号文《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工作的通知》； 

3、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京国土环[2005]879 号《关于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工作的通知》； 

4、《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国土资源部 2004）； 

5、《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 

6、《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 

7、《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8、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 

三、评估目的和任务 

（一）评估目的 

通过搜集资料和野外调查，查明朝阳区十八里店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

发项目的地质环境条件，对地质灾害及其隐患进行评估，为防治地质灾害及

办理审批建设用地相关手续提供依据。 

（二）评估任务 

1．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基本查明建设用地及其周围的自然地理、

地质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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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建设用地及其周边的地质灾害类型、分布、规模、稳定状态等，

分析论证其危险性，评价其对拟建项目的影响，对评估区存在的危害性地质

灾害类型分别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 

3．分析拟建项目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对地质环境的改变和影响，评价其

可能诱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分析预测拟建项目可能遭受

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 

4．对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及土地的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做出建设用地适

宜性结论，并提出对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及建议。 

本次评估原则、内容、技术方法和工作程序等按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执行，对“技术要求”中未明确的，执行

国家和行业标准与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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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一、建设工程概况 

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位置见图

1-1），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467616.742 m2，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267380.661 m2，

代征绿地面积 53659.766 m2，代征道路面积 146576.315 m2。规划建筑控制规

模为 678040 m2（不含地下面积），规划建设内容为住宅及商业、幼儿园、小

学、中学等，各地块分布和用地规划见图 1—2、表 1—1。 

 

图 1—1  建设项目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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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十八里店朝阳港一期项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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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十八里店朝阳港一期项目规划指标汇总表 

用地类型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设用地 

1303-678 二类居住用地 19800.000 

1303-685 二类居住用地 15502.359 

1303-686 二类居住用地 43661.924 

1303-692 二类居住用地 47971.735 

1303-693 二类居住用地 27366.575 

1303-694 二类居住用地 19000.00 

1303-681 基础教育用地 22455.624 

1303-683 基础教育用地 4000.000 

1303-684 基础教育用地 14751.250 

1303-687 基础教育用地 4000.000 

1303-677 供燃气用地 1000.000 

1303-690 供电用地 3900.000 

1301-L01 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20020.183 

1301-L02 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21553.683 

 小计 264983.333 

代征绿地 

1303-679 公园绿地面积 3073.594 

1303-689 防护绿地 5014.582 

1303-676  公园绿地面积 13192.166 

1303-675  公园绿地面积 6800.000 

1303-691  防护绿地 5442.809 

1303-695  防护绿地 7720.010 

1303-654 公园绿地 5836.605 

1303-656  公园绿地 6580.000 

 小计 53659.766 

代征道路   46576.315 

项目总用地   467616.742 

二、以往工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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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工作收集了评估区有关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灾害地

质等资料。以往的地质勘察、监测和科研等地质工作为本项目评估工作的开

展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60 年代到 70 年代，完成了第一轮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并提交了 1：

5 万各图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2、1979 年 3 月，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完成了《北京平原区基岩

地质构造图（1：10 万）》及说明书； 

3、1979 年 6 月，北京地震地质会战第二专题完成了《北京地区活动构造

体系图（1：10 万）》及说明书； 

4、1978 年 10 月，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完成了《北京市水文地

质图（1：10 万）》及说明书； 

5、1990 年，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完成了《北京市平原区 1：10

万区域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6、1991 年，北京 1：5 万地质图 K-50-125-C； 

7、2021 年，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编绘的 1955 年—2021 年累计

地面沉降图； 

8、《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1303-694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 19 项）勘察报告》（建研地基基础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2022 年）。 

三、工作方法及完成的工作量 

（一）工作方法 

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建设用地的地质环境条件及以往地质工作研究成果，

为尽可能客观、全面、科学地对评估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评估项目

组在野外地质调查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评估区附近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等资料。评估工作主要包括：资料收集、野外调查及工

程地质钻探和室内资料整理分析、报告编写等，详见图 1—3。 

1、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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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区域地质、水文气象、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

等方面的成果、报告、图件等资料。 

2、野外综合地质调查 

在全面收集利用已有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

震地质、气象水文及现有场地工程建设规划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评估区野

外地质灾害综合调查，并针对不同种类地质灾害可能对建筑物或自然环境产

生的各种破坏现象在桥梁、道路、房屋、水井等处布设调查点进行重点观察。

调查时对重要现象及地质灾害进行现场鉴定、量测，结合调查访问确定其性

质、规模、影响及进行简单分析。 

3 资料的分析整理及编写报告 

（1）资料的分析与整理 

按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要求，综合分析评估区已有的区域地质、气

象水文、地震地质，附近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实验调查资料和本次土工试验

成果资料，分析研究各种地质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变化，工程地质条件和存在

的地质灾害，评价其稳定性、危险程度、危险性预测其发展趋势，研究工程

活动与地质环境之间的适宜条件和制约因素。 

（2）制图 

利用综合环境地质调查中的地质图和场地工程勘察资料等，经过分析整

理，于 2023 年 6 月 18 日完成本评估报告中各个图件的编制工作。 

（3）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依据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完成朝阳区十八里店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用地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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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地质灾害评估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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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的工程量 

本次评估完成的实物工作量见表 1-2 和图 1—4、5。 

表 1-2  工作量统计表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说 明 

资料收集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份 1 1: 5 万 

北京市地质构造图 份 1 1:250000 

北京市地质图 份 1 1:500000 

北京市水文地质图 份 1 1:600000 

地震专题研究成果资料 份 1 1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份 1 1 

野外调查 

区域地质调查 km2 9 1:5000 

环境、水文地质调查 km2 9 1:5000 

区域构造调查 km2 9 1:5000 

工程地质调查 km2 9 1:5000 

野外照片 张 5  

钻探 引用钻孔 个 6 总进尺 240m 

报告编写 评估报告 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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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地灾评估实际材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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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引用钻孔平面分布图 

 

 

四、评估范围与级别的确定 

（一）建设项目重要性划分 

拟建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467616.742 m2，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267380.661 m2，代征绿地面积：53659.766 m2，代征道路面积：146576.315 m2。

规划建筑控制规模为 678040 m2（不含地下面积），规划建设内容为住宅及商

业、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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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2021)，拟建工程建设项目属“重要建设项目”。 

（二）评估范围确定 

根据该项目用地范围，通过调查，分析研究了该建设项目工程特点、规

模及地质环境条件，确定此次评估工作调查面积约为 9km2。 

（三）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判定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 - 2021)规定，对拟建

工程建设用地及周边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的判别，主要从地质灾害的

发育程度、地形地貌的复杂程度、上游流域面积的大小(主要指泥石流)、断裂

构造与建设用地的距离及发育程度、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及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情况等六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1．地质灾害发育程度方面，根据野外调查以及查阅已有资料，评估区位

于东郊大八里庄～大郊亭沉降中心西南部地区，其沉降作用主要受该地面沉

降中心控制，调查走访中通过对建设用地及周边居民房屋、商业建筑、道路、

桥梁等的调查，建设用地及周边区域内未发现明显因地面沉降引起的破坏现

象；评估区 20m 深度内存在粉土、砂土层，地震时有发生砂土液化的可能。

据此判断评估区地质灾害发育程度总体上属中等。 

2．地形与地貌的复杂程度，评估区地处北京东部平原区，地貌单元属永

定河冲洪积平原中下部，地势总体为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平坦开阔，属地

形地貌简单区。 

3．上游流域面积方面，评估区位于北京市平原区，远离山区，不存在泥

石流地质灾害，评估区上游流域面积简单。 

4．断裂地质构造与建设用地的距离及发育程度方面，根据北京市平原区

1：10 万基岩地质构造图，拟建场地周边 3km 范围内有南苑—通县断裂通过，

评估区属地质构造条件中等复杂。 

5．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方面，评估区含水层岩性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西部为砂砾石，向东含水层颗粒逐渐变细，过渡为以砂层为主。第四系含水

层由浅部潜水层及深部多层承压水层组成；地层在 20m 深度范围内，除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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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填土外，其下层为第四纪以来永定河冲洪积作用形成的粘性土、粉土及

砂类土层，第四纪覆盖层厚度 140m 左右，沉积物以永定河冲洪积物为主体，

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较好，可作为各类工业与民用工程建筑用地。 

6．人类工程活动，评估区及周边地区以居住城市建设为主，目前无大型

工业企业分布，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一般。 

综上所述，评估区内地质灾害中等、地形地貌简单、上流流域面积简单、

断裂构造中等复杂、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人类工程活动简单，评

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中等”。 

（三）建设项目评估级别确定 

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对象为在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中等”地

区开展的“重要建设项目”，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 

2021)规定，拟建工程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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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一、气象、水文 

（一）气象 

北京地区属典型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春季干旱多风，夏

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本区年平均气温为 11℃～12℃，

年极端最高气温一般在 35℃～40℃之间，年极端最低气温一般在－14℃～－

20℃之间。7 月最热，月平均气温为 26℃左右。1 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为－4℃～

－5 ℃。 

根据北京市 1949～2019 年气象观测资料(见图 2.1)，多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600mm 左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 1959 年，降雨量为 1400mm，最小降雨量出

现在 1965 年，仅为 280mm。每年降雨多集中在 7、8 月份，占总降雨量的 60%～

70%，1、2 月份降雨量最小。 

 

图 2—1 北京市 1949～2019 年年降雨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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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文 

对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有一定影响的河流主要为萧太后河，该河位于拟

建工程南约 500m。是北京市区东南郊的一条河流,汇入通惠排水干渠。始建于

辽代，是北京最早开凿的人工运河。主要发源于东南护城河，一个支流源于

朝阳区老虎洞。从西北流向东南。原来在通县境内汇入凉水河。1958 年改建

后在朝阳区马家湾村南汇入通惠引水干渠。主河道长 11.85 公里，流域面积

21.83 平方公里。是北京市南部城区及朝阳区南部的主要排水通道。 

 

图 2-2  北京市水系图 

二、地形地貌 

工程场地位于永定河冲洪积扇的中下部，场地覆盖层厚度在 100~150m，

拟建场地内地形基本平坦（图 2—3）。 

 

建设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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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拟建场地现状 

三、地层岩性特征 

评估区地表均被第四系所覆盖，厚度 100~150m 左右，沉积物以永定河冲

洪积物为主体，下伏基岩层走向主要以北东东方向延伸，以中生界和中上元

古界地层分布最广，地层由老到新分述如下： 

1、中元古界(Pt) 

蓟县系（Jx）：本区蓟县系地层系蓟县系雾迷山组，分布较广泛，分布在

高碑店-南磨房沿线以北，呈北东向条带状展布。岩性以硅质白云岩为主，夹

硅质白云质灰岩，中部为黑色、紫红色页岩及泥质白云岩。 

2、上元古界(Pt) 

青白口系(Qn)：仅分布于焦化厂一带，分布范围较小。岩性为黑色含碳质

页岩、含海绿石石英砂岩，灰白、灰绿及灰紫色薄层板状泥质灰岩、白云质

灰岩。 

3 古生界(Pz) 

寒武系（∈）：广泛分布于评估区区域，亦呈北东向展布。主要岩性为泥

质灰岩、灰岩、白云岩、颜色为浅灰、紫色及棕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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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系（Q） 

评估区及周边地层为上更新统通县组上段、全新统上部刘斌屯组和全新

统中部尹各庄组。 

上更新统通县组上段。本组地层在评估区内广泛分布。岩性以砂、砂质

粘土、粘质砂土及淤泥为主，砂的孔隙度相对较大。软体动物化石相对较少，

植物化石碎片相对增多，沉积规律明显，厚度一般 5-15m。 

本组地层主要分布在评估区北侧通惠河河道。岩性以砂、砂质粘土、粘

质砂土及淤泥为主，在同时期发育的古河道中多为黄色粉砂、细砂、厚度一

般为 3-5m。 

本组地层主要分布在评估区南部和东北部。本组岩性以灰褐色、褐色、

黄褐色砂质粘土、粘质砂土及泥炭、淤泥为主，在同时期发育的古河道中多

为土黄、黄褐、灰黄色粉砂、细砂。厚度一般为 2-6m（参见图 2-4）。 

 

图 2-4  评估区基岩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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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构造与区域地壳稳定性 

（一）区域地质构造 

根据北京市构造单元分区略图，评估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中朝地台华北

断拗（Ⅱ2）北京迭断陷（Ⅲ6）坨里-丰台迭凹陷（Ⅳ14）的东北部（见图 2-5）。 

北京迭断陷（Ⅲ6）：习惯称北京坳陷，位于华北断坳西北部顺义、丰台、

涿县一带。西北与西山迭坳褶、昌怀中穹断相邻；东北及东南分别与平谷中

穹断和大兴迭隆起接壤。总体走向北东至北北东。是在中生代断陷基础上继

续下陷之构造单元。其内部以良乡、来广营东西向断裂为界，可细分为顺义、

丰台、琉璃河—涿县三个次级凹陷。 

 

图 2-5  评估区大地构造位置图 

坨里-丰台迭凹陷(Ⅳ14)：位于北京迭断陷中段，基底由中上元古界及中

生界下白垩统组成。以北北东向丰台—良乡隐伏断裂为界，其西部坨里—长

辛店一带沉陷较早，有始新统长辛店组沉积，晚第三纪至第四纪以来逐渐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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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基底岩系大部分出露于地表，上第三系及第四系仅有零星分布，东部

于渐—中新世时期强烈凹陷，接受了巨厚的前门组，天坛组的沉积，并逐渐

向东超覆，沉积最大厚度达 1500m。前门期于北京城区伴有偏碱性之玄武岩

喷溢活动。第四纪以来，本区渐趋稳定，与西北和东南两侧隆起间的差异逐

渐减小，构成向东缓倾斜的鼻状斜坡地带。 

北京地区的构造格局形成于中生代，新生代以来得到进一步改造，其特

点是以断裂及其控制的断块活动为主要特征。新生代活动的断裂主要有北北

东－北东向和北西－东西向两组，大部分为正断裂性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控

制着新生代不同时期发育的断陷盆地。  

评估区西北部约 2.5km 处，有南苑－通县断裂通过。南苑－通县断裂是

北京凹陷与大兴隆起的边缘断裂。其北起平家疃一带，向西南经定福庄于南

磨房沿南苑、芦城、里渠、塔上、南皋店一线分布，总体呈“S”形，走向为 35

－45°，倾向北西，倾角 50°－75°，总长约 110km。 

（二）区域地壳稳定性 

北京及邻近地区新构造运动十分强烈，且新构造运动以断裂及其控制的

断块活动为基本特征，活动断裂具有继承性和新生性的特点。以北东向断裂

为主，与之近于正交的北西向及近东西向、近南北向断裂活动次之，活动方

式以升降运动为主，亦有一定的走滑运动。地表构造变异、深部地球物理和

现代形变均明显反映出北京地区具有孕育强震深部背景。 

1．北京地区的历史强震 

京津唐张地区（38.5°～41°N；114°～120°E），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西

晋开始），共查证到五级以上地震 60 余次（不含余震）。计五级水平的 20 次，

5～5½级 20 次，5¾～6 级 6 次，6¼～6½级 6 次，6¾～7 级 4 次，7½级以上

的 4 次。平均 10 年发生一次，频率虽不高但破坏极大。北京市及附近地区，

已经发生过大至八级的各种级别强震，危险程度极大（见表 2—1 及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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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北京市及周围历史强震目录 

时间 纬度 经度 地点 M I0 

274.3 40.3 116.0 居庸关一带 4
15  七 

1057.3.24 39.5 116.3 固安 4
36  九 

1076.12 39.9 116.4 北京 5 六 

1337.9.8 40.4 115.7 怀柔 2
16  八 

1536.10.22 39.8 116.8 通县南 6 七～八 

1665.4.16 39.9 116.7 通县 2
16  八 

1679.9.2 40.0 117.0 三河、平谷 8 十～十一 

1720.7.12 40.4 115.5 沙城 4
36  九 

1730.9.30 40.0 116.2 北京西部 2
16  八 

 

图 2-6  北京市历史强震震中分布图 

2．北京地区及其周边现代微震 

自 1966 年邢台大地震后，北京地区建立了较密集、完善的地震台网，30

余年来记录到北京地区微震活动上万次，将二级以上的微震与近两千年记载

的历史地震相比较，发现二者的分布有很大的相似性，说明现代微震仍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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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长期地震活动的继承，同时也意味着微震的发生与强震具有相似的

成因。 

3．区域地壳稳定性 

从现代微震的活动情况看，本区域地壳明显存在不稳定因素。根据上世

纪 80 年代北京地震地质会战对北京地区地震周期研究成果，认为 1976 年唐

山 7.8 级地震为一个周期性的高峰期，随后将逐渐进入一个相对平静期，并预

测北京地区未来百年内发生 7 级以上的地震的可能性很小，而发生 7 级以下

的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波速试验结果表明，拟建场地自然地面下 20m 深度范围内的土层等效剪

切波速值 Vse=150～250m/s 之间，场地类别为Ⅲ类。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50011-2010）（2016 版）的规定，拟建场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

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 

五、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1303-694 地

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 19 项）勘察报告》（建研地基基础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2022 年），40m 深度范围内地层情况，地层由人工填土层、

新近沉积层和一般第四系冲洪 积层组成，岩性以填土、黏土、粉土、砂土为

主，按地层的岩性特征及形成环境，将勘探深度范围内的地层划分为 8 个地

层单元，20 个工程地质层，现自上而下简述如下： 

人工填土层 杂填土①层：杂色，稍湿，稍密，以砖块、水泥块、灰渣、

碎石为主，粉土及黏性土充填，含少量建筑垃圾。该层厚度为 0.60m~2.70m，

层底标高为 31.40m~33.37m。 

粉质黏土素填土①1 层：黄褐色～褐黄色，稍湿，稍密，以粉质黏土为

主，局部为粉土，含少  量姜石、砖渣、灰渣、植物根等。该层厚度为 

0.50m~2.60m，层底标高为 30.90m~32.68m。 

新近沉积层 粉细砂②层：褐黄色～灰黄色，湿，中密～密实，含云母、

长石及石英等，局部有粉质黏土、粉土夹层。该层厚度为 1.20m~5.20m，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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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标高为 26.67m~28.95m。 

砂质粉土～黏质粉土②1 层：褐黄色～灰黄色，稍湿～湿，密实，含云

母、氧化铁及少量姜石，  局部含粉砂、粉质黏土透镜体。该层厚度为 

0.50m~2.90m，层底标高为 27.28m~31.59m。 

粉质黏土②2 层：褐黄色，湿～很湿，可塑，局部坚硬，含云母、氧化

铁及少量姜石。该层厚 度为 0.70m~2.80m，层底标高为 28.45m~31.73m。 

一般第四系沉积层 重粉质黏土～黏土③层：黄灰色～灰色，湿～很湿，

可塑～硬塑，局部坚硬，含云母、氧化铁、姜石、有机质等，局部夹粉土薄

层。该层厚度为 1.30m~4.30m，层底标高为 22.22m~25.26m。 砂质粉土～黏

质粉土③1 层：灰色～灰黄色，稍湿～湿，中密～密实，含云母、氧化铁、

有机质等，局部夹细砂、粉质黏土薄层。该层厚度为 0.70m~2.10m，层底标

高为 23.13m~27.65m。 细砂④层：褐黄色，湿～饱和，中密～密实，含云母、

长石、石英，局部夹粉土、粉质黏土薄层。该层厚度为 0.40m~4.10m，层底

标高为 16.30m~24.05m。 

粉质黏土～重粉质黏土④1 层：褐黄色，湿～很湿，可塑～硬塑，局部

坚硬，含云母、氧化铁、  姜石等，局部夹细砂、粉土薄层。该层厚度为 

0.50m~5.70m，层底标高为 18.55m~23.44m。 

砂质粉土④2 层：褐黄色，稍湿～湿，密实，含云母、氧化铁及少量姜

石，局部夹粉质黏土薄  层。该层厚度为  0.60m~3.70m ，层底标高为 

19.77m~22.92m。 

重粉质黏土～粉质黏土⑤层：褐黄色，很湿，可塑，局部坚硬，含云母、

氧化铁、姜石等， 局部夹粉土、细砂薄层。该层厚度为 0.40m~7.60m，层底

标高为 10.93m~18.74m。 

细砂⑤1 层：褐黄色，湿～饱和，密实，含云母、长石、石英，局部夹

粉 土 、 粉 质 黏 土 薄 层 。  该 层 厚 度 为  0.90m~5.30m ， 层 底 标 高 为 

11.11m~17.22m。 

砂质粉土～黏质粉土⑤2 层：褐黄色，湿～饱和，密实，含云母、氧化

铁及少量姜石等，局部 夹粉质黏土、细砂薄层。该层厚度为 0.80m~2.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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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底标高为 12.81m~18.27m。 

细砂⑥层：褐黄色～黄灰色，湿～饱和，密实，含云母、长石、石英，

局部夹粉质黏土薄层。 该层厚度为 2.00m~5.70m，层底标高为 6.90m~9.56m。 

黏土～重粉质黏土⑥1 层：褐黄色，湿～很湿，可塑～硬塑，局部坚硬，

含云母、氧化铁、姜 石等，局部夹细砂薄层。该层厚度为 0.70m~3.50m，层

底标高为 5.28m~7.29m。 

细砂⑦层：褐黄色，湿～饱和，密实，含云母、长石、石英及少量圆砾。

该层厚度为 0.70m~7.50m， 层底标高为-3.82m~4.73m。 

圆砾⑦1 层：杂色，湿～饱和，密实，亚圆形，中粗砂充填约 30%～45%，

最大粒径 60mm， 一 般 粒 径 10mm~30mm ， 含 少 量 卵 石 ， 级 配 

较 好 。 该 层 厚 度 为 1.90m~7.50m ， 层 底 标 高 为-2.77m~0.07m。 

黏土～重粉质黏土⑦2 层：褐黄色，很湿，可塑～硬塑，局部坚硬，含

云母、氧化铁、姜石等， 局部夹粉土薄层。该层厚度为 0.40m~3.50m，层底

标高为-3.72m~1.54m。 

黏土～重粉质黏土⑧层：褐黄色，很湿，可塑～硬塑，局部坚硬含云母、

氧化铁、姜石等， 局部夹粉土薄层。该层厚度为 1.00m~4.00m，层底标高为

-6.45m~-4.43m。 

黏质粉土⑧1 层：褐黄色，湿，密实，含云母、氧化铁等。该层厚度为 

1.40m~2.40m，层底标 高为-5.98m~-4.94m。 

详细地层结构见图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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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工程地质剖面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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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工程地质剖面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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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文地质条件 

（一）地下水分布规律 

评估区含水层岩性分布的一般规律是西部为砂砾石，向东含水层颗粒逐

渐变细，过渡为以砂层为主。这些不同岩性的含水层多呈不规则的东西方向

延伸，相互交错，主要含水层埋藏在 20 m 以下，总厚度 20～45 m 不等。第

四系含水层由浅部潜水层及深部多层承压水层组成。其中浅部潜水含水层，

在古河道附近含水层主要为砂层、砂卵石层；远离古河道地区，主要为砂、

砂质粉土或含粘性土的砂卵石层，透水性相对较差。 

（二）地下水位动态特征 

潜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及侧向径流补给，由于该地区浅层地下水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污染，近年开采利用量逐渐减少，故水位比较稳定，没有大幅下

降，年变幅一般 1m 左右。 

深部承压水层，多由数层厚度不等的砂、砂砾石组成。渗透系数一般介

于 20～100m/d 之间，主要接受冲、洪积扇顶部侧向径流的补给，局部有构造

活动地区，受基岩裂隙水的顶托补给，水位年变化幅度一般 5m 左右。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1303-694 地

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项目（1#住宅楼等 19 项）勘察报告》（建研地基基础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2022 年），拟建场地勘察期间，历年最高地下水位曾接近自然

地面，近 3～5 年最高地下水位埋深 16.4m—17.4m。 

（三）地下水补给、径流与排泄条件 

评估区地下水的补给来源有五个主要方面：大气降水补给、地下水的侧

向径流补给、基岩构造裂隙水的顶托补给、地表水的入渗补给和灌溉回归水

的渗入补给。 

区内地下水的排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侧向径流，二是人工开采地下

水。 



 

27 

七、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及周边地区的人类活动以居住和城市建设为主，随着本区开发建

设的加快，耕地日趋减少，本地区的生活生产用水将逐步实现集中供给，地

下水的开采趋势必逐步减少，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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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类型的确定 

北京是发生地质灾害较多、较严重的城市之一，具有灾害频发、灾种多、

群发性强的特点，并存在着大量的灾害隐患。北京地区不同地貌单元的环境

地质背景、水文工程地质条件、人类活动强度、地质灾害种类及灾害发生发

展趋势均有所不同。北京城区属冲积平原，其主要地质灾害有地面沉降、砂

土液化、活动断裂、地裂缝等；北京城周边山区（含山前地带）主要地质灾

害有泥石流、活动断裂、崩塌、滑坡、地面沉降等；山间盆地主要有活动断

裂、砂土液化、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通过地质调查及对已有资料分析可知，评估区地处北京东部平原区，地

貌单元属永定河冲洪积平原中下部，区内地形起伏不大，地势平坦，地表以

下为人工堆积层和第四纪沉积层所覆盖，第四纪覆盖层厚度 100—150m 左右，

岩性主要为粘性土、粉土和砂土互层，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较好。根据评估

区基础地质环境条件和北京市灾害发生、分布特点进行以下分析： 

1、评估区属冲洪积平原地貌、地势平坦，也不存在人为开挖或填埋形成

的高边坡，不具备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的条件。 

2、拟建场地西北 2.5km 处有南苑—通县断裂通过，存在活动断裂地质灾

害的危险。 

3、拟建场地地下 20m 深度内存在粉土、砂土层，地震时有发生砂土液

化的可能。 

5、根据相关资料，拟建场地位于东郊大八里庄～大郊亭沉降中心南部地

区，其沉降作用主要受该地面沉降中心控制。因此，应对评估区内的地面沉

降灾害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拟建场地地质灾害种类主要有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和地面沉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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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活动断裂 

北京地震地质会战成果表明，南苑～通县断裂是北京南部平原地区的一

条主要控制性断裂，是划分北京迭断陷和大兴迭隆起的分界断裂。总体呈北

东向展布，南起河北省涿县的塔上，经北京房山区的沿刁窝、码头镇、两间

房、葫芦垡，穿过永定河之后继续向北东延伸，沿南苑镇、大红门、高碑店、

定福庄、双埠头、平家疃至顺义的北务一线展布，全长约为 110km。 

断裂总体走向为北东 35°～50°，在南苑镇一带走向变化较大，南苑镇

以南断裂走向稳定，平均为 45°左右；从南苑往北至大红门，走向呈北北东

20°～30°；大红门往北走向偏东变为 50°左右，该断裂在平面上呈反“S”

形。断层面倾向北西，倾角为 50°～75°。 

在上世纪 80 年代北京地震会战中，沿南苑--通县断裂布设了 7 条测线，

其中 317 号测线（通州和顺义之间）比较好地反映了该断裂深部特征，如图

3-1 所示，断层面倾向北西，倾角为 70°-85°，它错断了早、中更新统的地

层，说明南苑--通县断裂在早、中更新世有一定的活动性。 

 

图 3-1  南苑～通县断裂 317 号测线剖面图（据陈泽芬，1977） 

现场调查未发现活动断裂致使建（构）筑物遭受断裂破坏的现象，活动

断裂现状灾情轻。南苑～通县断裂距离拟建项目约 2.5km，不在活动断裂影响

带内，活动断裂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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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砂土液化 

1．砂土液化原理 

砂土和粉土的液化是土的液态化表现，是密实度较差的饱和砂土和粉土，

在外部动荷载作用下，内部产生超静孔隙水压力，随着动荷载的不断作用，

超静孔隙水压力越聚越高，直到达到上覆荷载时，土单元体中的有效应力为

零，土的抗剪强度完全丧失，这时砂土和粉土即处于液化状态，若此时在上

部覆盖层薄弱处找到突破口，超静孔压得到宣泄，就会在地表形成喷砂冒水

的现象，其整个过程称为砂土液化。 

2．区域性砂土液化区的分布及影响 

北京平原区砂土液化区主要分布于潮白河、温榆河、泃河和小中河等河

流的中下游沿岸地区。这些地区地势低洼，多分布新近沉积的粉砂、细砂及

粉土层，密实度一般松散～稍密。砂土液化区具体分布在通县西集～郎府、

顺义王家场～李遂和泥河、平谷门楼、昌平鲁疃、大兴采育和房山沿村等地。

其中又以通县西集～郎府地区最严重。上述地区砂土液化影响除了表现为建

(构)筑物因倾斜、下沉等破坏较严重外，其直接标志是地面喷砂冒水，并伴有

地裂缝和沉陷等现象。喷出的大量砂土覆盖了农田、堵塞沟渠。如西集～郎

府地区的耿楼村 1976 年唐山地震时地面喷砂冒水口达 1000 个以上，遍地皆

是。村库房由于不均匀沉陷造成七扭八歪的形状。西集粮库由于砂土液化，

导致土园仓下沉和倾斜。 

根据对已有资料的分析和本次调查，评估区在 1976 年唐山地震时未曾发

生过地面喷水冒砂现象。 

3．砂土液化现状评估 

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的发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⑴易液化的砂土、粉

土层；⑵地下水位足够高使易液化土层处于饱和状态；⑶地震作用。三条件

缺一不可。 

根据前述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可知，拟建场地近 3—5 年地下水埋深

16.4m—17.4m，在目前地下水位条件下，地下 20m 深度范围内地基土不会发

生砂土液化（表 3—1），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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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现状水位条件下（埋深 16.4m）砂土液化判别表 

孔号 
土层

编号 
土层名称 

标贯击数 粘粒含量 临界值 液化指数 
液化等级 

N63.5 ρc   Ncr     IlE 

67 

②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3 4.60  (3.62) 

0.00  不液化 

② 粉细砂 27 3.00  (1.10) 

③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20 10.60  0.80  

④ 细砂 36 3.00  7.64  

⑤2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24 15.40  4.45  

87 

②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5 6.40  (1.66) 

0.00  不液化 

② 粉细砂 25 3.00  0.47  

③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6 15.40  1.22  

④2 砂质粉土 18 8.80  3.69  

⑤2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9 11.40  4.63  

99 

② 粉细砂 17 3.00  (6.64) 

0.00  不液化 
② 粉细砂 21 3.00  (2.67) 

② 粉细砂 23 3.00  0.27  

④ 细砂 32 3.00  7.64  

56 

②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4 4.60  (3.62) 

0.00  不液化 ② 粉细砂 21 3.00  (1.10) 

④ 细砂 31 3.00  6.94  

71 

②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2 22.40  (2.43) 

0.00  不液化 
② 粉细砂 20 3.00  (2.67) 

③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7 11.80  0.14  

④ 细砂 29 3.00  7.64  

104 

② 粉细砂 20 3.00  (2.67) 

0.00  不液化 
② 粉细砂 23 3.00  0.27  

④ 细砂 33 3.00  7.64  

④ 细砂 35 3.00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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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面沉降现状评估 

1．北京地区地面沉降 

北京市地面沉降主要发生在市区、东郊、南郊、东北郊、北郊及周围一

些卫星城市。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五个地面沉降中心，分别是：①位于

北京市东郊的八里庄～大郊亭地面沉降中心；②位于北京市东北郊的朝阳区

来广营地面沉降中心；③位于北京市北郊的昌平区沙河～八仙庄地面沉降中

心；④位于北京市东北郊的顺义平各庄地面沉降中心；⑤位于北京市南郊的

大兴区庞各庄～榆垡地面沉降中心。 

拟建场地位于东郊大八里庄～大郊亭沉降中心南部地区，其沉降作用主

要受该地面沉降中心控制。 

2．地面沉降机理 

评估区第四系松散地层主要由砂卵砾石层和粘性土层组成，由于含水层

与相对隔水层颗粒大小、排列结构等不同，导致其水理性质亦存在较大的差

别，因此，当开采地下水时，砂、卵石层与粘性土层的亚密变形具有不同的

特点。由抽汲地下水而引起土层压缩的力学效应符合太沙基的有效应力原理，

当承压水头降低时，向上作用的水头压力也随之减少，使原土层中的压力平

衡受到破坏，在含水层与粘土层之间产生水力梯度，使易压缩的粘土层中的

孔隙水大量外流，相当于地层颗粒之间增加一个外压力，从而使土层进一步

固结和压缩。对砂层而言，随着承压水位下降，水的浮托力减小，使砂层压

密。这就是产生地面沉降的外因。 

3．地面沉降现状评估 

拟建场地位于东郊大八里庄～大郊亭沉降中心南部地区，根据已有资料

分析评估区 1955 年至 2021 年地面累计沉降量约 450mm（图 3-2），近 3 年该

区域平均地面沉降速率约为 10mm/a，地面沉降灾害弱发育。调查走访中通过

对拟建场地及周边居民房屋、商业建筑、道路、轻轨、桥梁等的调查，未发

现明显因地面沉降引起的破坏现象，地面沉降灾情“轻”。 

综合地面沉降现状发育程度及灾情级别，拟建朝阳区十八里店朝阳港一

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用地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现状的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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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拟建场地及周边 1955 年—2021 年累计地面沉降量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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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 

（一）活动断裂 

工程建设引起的附加应力与引起地壳活动的地壳应力相比可以忽略不

计，因此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活动断裂的地质灾害危险性为小。 

（二）砂土液化 

拟建工程的建设不会改变场地附近的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更不会

诱发地震灾害。因此，拟建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砂土液化灾害的危险性“小”。 

（三）地面沉降 

该地区的地面沉降主要来自深部承压含水层的开采，拟建工程在施工过

程中可能会采取降水措施，但降深一般不大于 10m，施工过程中抽汲的地下

水主要为上层滞水及潜水，且施工时间较短。拟建工程使用阶段也不会开采

地下水，居民生活用水主要采用市政统一供水。因此，拟建工程建设引发或

加剧地面沉降灾害的危险性“小”。 

二、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 

（一）活动断裂 

南苑—通县断裂在早、中更新世有一定的活动性,距离拟建项目约 2.5km，

不在活动断裂影响带内，拟建工程遭受活动断裂灾害的危险性小。 

（二）砂土液化 

本次预测评估采用历史最高地下水位（接近自然地面）作为砂土液化预

测评估的水位条件，岩土条件与地震作用条件与现状相同。依据《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版），结合已有的经验在本评估区的液化判

别中按二个程序进行判别，即 



 

35 

初判、复判和验判： 

（1）初判 

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的有关规定，结

合评估区的地震烈度为 8 度，可液化层（为第四纪沉积层的饱和砂质粉土、

粉质粘土和粉细砂）埋深较浅，水位较高的条件以及砂土平均粒径含量百分

比和粉土的粘粒含量百分比 PC 判定，该场地需要进行液化判别。 

（2） 复判 

本报告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用标准贯

入试验法进行复判。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规定，当建筑物地基

在地表下 15m 深度范围内，有饱和砂、粉土时，可用标准贯入判别法。当其

实测标准贯入锤击数（未经杆长修正）N 值小于按下式算出的 Ncr 值时，即

认为可液化，否则为不液化。 

计算公式： 

 0
3ln(0.6 1.5) 0.1 )cr s w

c

N N d d


= + −
         

式中： crN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0N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应按表 3-3 采用； 

表 3-1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 N0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g） 0.10 0.15 0.20 0.30 0.40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基准值 7 10 12 16 19 

 

sd ——饱和土标准贯入点深度（m）； 

wd ——地下水位深度（m）； 

c ——粘粒含量百分率，当小于 3 或为砂土时，应采用 3，  

β——调整系数，设计地震第一组取 0.80，第二组取 0.95，第三组取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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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朝阳区焦化厂保障房项目初步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北京市

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3）”，，并参照附近已有工程勘察资料依据《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有关标准初步判别，在地震烈

度达到 8 度且地下水位按接近自然地面考虑时，本场地 20m 深度范围内天然沉

积的地基土不会发生地震液化（详见表 4—1）。砂土液化预测危险性“小”。 

表 4—1 历史最高水位条件下（埋深 0.0m）砂土液化判别表 

孔号 
土层
编号 土层名称 

标贯击数 粘粒含量 临界值 液化指数 液
化 
等
级 

N63.5 ρc   Ncr     IlE 

67 

②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3 4.60  11.48  

0.00  
不
液
化 

② 粉细砂 27 3.00  17.59  

③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20 10.60  10.74  

④ 细砂 36 3.00  26.34  

⑤2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24 15.40  12.70  

87 

②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5 6.40  11.14  

0.00  
不
液
化 

② 粉细砂 25 3.00  19.16  

③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6 15.40  9.47  

④2 砂质粉土 18 8.80  14.60  

⑤2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9 11.40  14.22  

99 

② 粉细砂 17 3.00  12.06  

0.00  
不
液
化 

② 粉细砂 21 3.00  16.03  
② 粉细砂 23 3.00  18.97  
④ 细砂 32 3.00  26.34  

56 
②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4 4.60  11.48  

0.00  
不
液
化 ② 粉细砂 21 3.00  17.59  

④ 细砂 31 3.00  25.64  

71 

②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2 22.40  4.41  

0.00  
不
液
化 

② 粉细砂 20 3.00  16.03  

③1 黏质粉土、 
砂质粉土 

17 11.80  9.56  

④ 细砂 29 3.00  26.34  

104 

② 粉细砂 20 3.00  16.03  

0.00  
不
液
化 

② 粉细砂 23 3.00  18.97  
④ 细砂 33 3.00  26.34  
④ 细砂 35 3.00  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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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面沉降 

根据北京市水文地质大队的天竺地面沉降观测站研究成果，采用地面沉

降量计算的计算式为： 

SE

PH
S


= 0

1

       (砂、砂碎石类土沉降量计算式) 

0

00
2

P

PP
Lg

E

CH
S

S

C +



=

   (粘性土沉降量计算式) 

式中：H0---地层初始厚度 

ΔP---水位降低引起的附加荷载应力，ΔP=Δh·rw 

Es---压缩模量 

E0---地层初始孔隙比 

e---水位下降后地层孔隙比(计算求得) 

P0---地层初始容重 

P---水位下降后地层容重 

Cc---地层初始压缩指数                 0

0

LgPLgP

ee
Cc

−

−
=

 

Δh---水位降低值 

Rw---水的容重 

参考评估区地面沉降发展趋势和成因以及近几年地面沉降监测资料，考

虑到北京市对地下水开采的限制及南水北调来水入京等因素，按近年平均沉

降速率 10mm/a 预测，至 2027 年，累计地面沉降量将达到 510mm。预测地面

沉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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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及防治措施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 

地质灾害的形成条件异常复杂，因而，在分析地质灾害危险性时，所涉

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所有标示地质灾害形成条件的要

素都纳入潜在危险性分析之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为了适应分析

需要，应按下列原则确定分析指标。 

分主次原则 

将那些对地质灾害危险性具有重要作用和直接关系的要素指标纳入危险

性分析，舍去其他次要的，间接性要素指标。 

分层次原则 

危险性分析的目的是评价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可能形成的规模和破坏

范围，为破坏损失评价或风险评价提供基础。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标的层次系

统为背景指标-分析指标-目标指标。 

共性与个性兼顾原则 

地质灾害灾情评估涉及不同的灾种，它们既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具有许

多方面差异。因此，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时，既要充分反映它们的共同特

性，又要表现出它们的个性差异。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量化指标的确定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的，地质灾害

灾情与危害程度分级标准如表 5-1(“地质灾害灾情与危害程度分级标准”)。 

(1)砂土液化判别危险性评定指标 

砂土液化量化指标主要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来确定。对存在液化土层的地基，应探明各液化土层的深度和厚度，根

据计算的每个钻孔的液化指数，按表 5-2 综合划分地基液化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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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  地质灾害灾情与危害程度分级标准             

危害 

程度 

灾  情 险  情 

人员伤亡 

情况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受威胁人数 

(人) 

可能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重 有人员死亡 >500 >500 >5000 

中 有伤害发生 100～500 100～500 500～5000 

轻 无 <100 <100 <500 

注 1：灾情即已发生的地质灾害损失情况，采用“人员伤亡情况”、“直接经济损失”指标评价，用于现状评估  

注 2：险情即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危害，采用“受威胁人数”、“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指标评价，用于预测评估 

注 3：危害程度按就高原则，符合一项即可确定 

  

表 5-2  地基液化等级与液化指数对应关系 

地基液化等级 轻微 中等 严重 

液化指数 IlE 0<IlE 6 6<IlE 18 IlE>18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有关规定，按

表 5-3 确定砂土液化危险性等级。 

表 5-3  砂土液化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危险性确定      

危险性 
灾情或危害程度 

重 中 轻 

液化等级 

严重 大 大 中 

中等 大 中 小 

轻微 小 

(2) 地面沉降对场地危险性的量化指标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中关于地面沉

降地质灾害现状发育程度量化指标和相应危险性分级标准见表 5-4 和表 5-5。 

表 5-4     地面沉降发育程度判别表        

分级 强 中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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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累计地面沉降量(mm) ＞1000 500～1000 ＜500 

沉降速率(mm/a) ＞50 30～50 ＜30 

注：①累计地面沉降量指 1955 年至最近政府公布数据； 

②沉降速率指近 3 年的平均年沉降量； 

③上述两项满足一项即可，并按照强至弱顺序确定。 

表 5-5 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预测评估表 

危险性 
灾 情(险情) 

重 中 轻 

发育程度 

强 大 大 中 

中 大 中 小 

弱 小 

注：现状评估用灾情、预测评估用险情 

(3) 活动断裂对场地危险性的量化指标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有关规定，活

动断裂的危险性分级标准见表 5-6~表 5-8。         

表5-6   活动断裂发育程度判别表  

发育程度 描述 

强 全新世以来活动强(年平均活动速率大于1mm/a) 

中 全新世以来活动弱 

弱 全新世以来不活动 

 表5-7建设项目遭受活动断裂可能性判别表   

可能性 描  述 

大 全新世活动断裂强烈影响带 

中 全新世活动断裂中等影响带或晚更新世活动断裂影响带 

小 全新世及晚更新世断裂影响带以外地区 

注1：全新世活动断裂强烈影响带指断裂两侧各200m 

注2：全新世活动断裂中等影响带指强烈影响带外侧各100m范围 

注3：晚更新世活动断裂影响带指断裂两侧各100m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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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8  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表 

危险性 灾情 

重 中 轻 

发育程度 

强 大 大 中 

中 大 中 小 

弱 小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 -2021)，根据现场地

质灾害调查结果、建设用地的地质环境条件以及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现状评估

和预测评估结果，按上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划分的定性和定量标准，对建

设用地进行了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为

“小”（见表 5-9）。 

表 5-9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综合评定表 

位置 灾害类型 
现状评估

危险性 

预测评估危险性 
危险性等级

综合评定 
引发、加剧的地质灾

害的危险性 

遭受地质灾害

的危险性 

建设 

用地 

活动断裂 小 小 小 

小 砂土液化 小 小 小 

地面沉降 小 小 小 

三、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1. 地面沉降 

北京平原区地面沉降主要是由于长期超量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大

幅度下降引起。因此，合理限制地下水开采范围、开采层次和开采量是控制

地面沉降的根本措施。地下水资源利用与地质环境保护两者协调统一，并坚

持资源可持续利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以保护和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为主要的出发点。 

2. 砂土液化 

当液化砂土层、粉土层较平坦且均匀时，宜按表 5-10 选用地基抗液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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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尚可计入上部结构重力荷载对液化危害的影响，根据液化震陷量的估计

适当调整抗液化措施。 

表 5-10 可采取的抗液化措施分类表 

建筑类别 
地基的液化等级 

轻微 中等 严重 

乙类 

部分消除液化沉陷

或对基础和上部结

构加强措施 

全部消除液化沉陷或部

分消除液化沉陷，且对基

础和上部结构处理 

全部消除液化沉 

陷 

丙类 

基础和上部结构处

理，亦可不采取措

施 

基础和上部结构处理，或

更高要求的措施 

全部消除液化沉陷或部

分消除液化沉陷，对基

础与上部结构处理 

丁类 可不采取措施 可不采取措施 
基础和上部结构处理，

或其他经济的措施 

注：甲类建筑的地基抗液化措施应进行专门研究，但不宜低于乙类的相应要求。 

四、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估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 -2021)，对评估区地

质灾害危险性的现状、预测及综合评估：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中等”，

拟建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小级”，地质灾害防治难度“小”，适宜于朝阳

区十八里店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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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467616.742 m2，其中建

设用地面积 267380.661 m2，代征绿地面积 53659.766 m2，代征道路面积

146576.315 m2。规划建筑控制规模为 678040 m2（不含地下面积），规划建

设内容为住宅及商业、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经对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

性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结论和建议如下： 

一、结论 

1．拟建工程为“重要建设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中等”，本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级别属于“一级”。 

2．现状评估认为：南苑～通县断裂最晚活动时代为早、中更新世，且距

离拟建项目约 2.5km，活动断裂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小；在现状地下水位（埋

深 16.4m—17.4m）和 8 度地震烈度条件下，拟建场地 20m 深度范围内地基土

不会发生砂土液化，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小；评估区 1955年至 2021

年地面累计沉降量约 450mm，近 3 年该区域平均地面沉降速率约为 10mm/a，

地面沉降灾害弱发育，地面沉降现状灾情轻，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现状的危险

性小。 

3．预测评估认为：拟建工程不会改变现有地质环境条件，诱发、加剧和

遭受活动断裂、砂土液化及地面沉降危险性均为小。 

4．综合评估认为：拟建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等级为“小级”，

地质灾害防治难度为“小”，“适宜”朝阳区十八里店朝阳港一期土地一级开

发项目建设用地的建设。 

二、建议 

1、有关砂土液化应在拟建工程详细勘察中进一步查明，并根据勘察结果

和相关规范规定要求采取相应抗液化措施。 

2、在建筑物规划、设计时，应加强地下水的监测工作，使浅层地下水位

不致大幅下降，防止地面沉降大幅增加。加强对自备井的动态监测，一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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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地下水位变化大，地面沉降加大，要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 

3、拟建项目施工过程中或将开挖基坑，建议做好基坑支护工作。 

4、鉴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性质，本项工作不替代工程建设和规划

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评价工作。 

 

 

 

 

 

 




